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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欧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及中国方案 *

邵永乐

摘暋暋要:大模型的智力成果属性与公共产品属性之间的张力,引发了大模

型研发者的权益保护和技术共享之间的冲突。为促进模型开源

和激励技术创新,欧盟学者主张大模型的投资保护应从行为规制

模式转向赋权保护模式。基于权利客体不适格和保护力度不适

配等方面的原因,欧盟的著作权保护路径无法适配于大模型。考

虑到新兴技术的发展,欧洲专利局通过修改人工智能相关发明的

专利审查标准,使大模型纳入专利权客体成为可能。不过,在专

利权保护路径之下,大模型可受保护的范围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应

用场景,保护效果仍有不足。我国应当在吸取欧盟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大模型自身的技术特征构建保护方案。妥当的路径是在

未来的《人工智能法》中增设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配置规范,从而明

确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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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以下简称为“大模型暠)的发展带来新一轮的知识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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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在全球竞逐的科技浪潮中,我国大模型技术迅速崛起,当前已形成“百模争鸣暠
的繁荣局面。栙 大模型的研发是人工智能价值链生成的核心环节,通用大模型的

出现更加强化了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人工智能立法如何为

技术创新与模型开源赋能成为了亟需研究的课题。一方面,大模型的研发汇集了

开发者大量的智力贡献和高昂的经济投入,为保护投资,研发者更倾向于采用商业

秘密模式保护自己的技术,由此引发了学者对于技术垄断的担忧。栚 为应对技术

封锁和技术垄断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阻碍,有观点主张通用大模型应当强制开

放。栛 然而,强制开放意味着研发者的经济和智力投入难以获得有效回报,若制度

供给不能为技术创新与技术共享提供行为激励,则将阻碍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进一

步发展。另一方面,知识蒸馏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低成本的知识迁移和模型优化,
未经“教师模型暠研发者许可蒸馏训练出的“学生模型暠是否构成侵权尚无定论。栜

OpenAI曾公开指控 DeepSeek涉嫌“不当蒸馏暠,侵犯其知识产权。栞 尽管该指控

并无任何实质证据,却进一步加剧了技术不公开和技术垄断的紧张局面。栟 可见,
为促进模型开源共享和深度参与国际治理,未来立法需要对知识蒸馏带来的大模

型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提供解决方案,其中首要任务是明确大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

路径与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配置。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需要法律寻求新的利益平衡机制,由

此催生各国立法供给与理论研究的热潮。在立法配置方面,2024年5月,欧盟理

事会正式批准《人工智能法》,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规范依据。栠 在理

论研究方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团队发表的《人工智能与知识

产权法的立场声明》以技术为导向,总结出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法交叉领域中的三

大理论议题:根据“开发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输入暠“作为过程的人工智能暠“人工智

能应用输出暠的阶段划分,理论研究集中于训练数据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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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跃:《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载《人民论坛》,2025年第2期,第21 26页,这
里第22页。

王健、吴宗泽:《生成式人工智能反垄断论纲》,载《法治研究》,2024年第6期,第131 137页;雷浩

然:《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风险及其治理路径》,载《中国流通经济》,2025年第3期,第13 24页。
许丽:《必需模型反垄断法强制开放的理据与进路》,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第53

66页。
郑志峰:《DeepSeek技术应用的侵权责任风险》,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25日,第5版;林

秀芹:《DeepSeek模型蒸馏的著作权法正当性重勘》,载《知识产权》,2025年第4期,第91 110页;邓建鹏、赵
治松:《DeepSeek的破局与变局: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方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4期,第68 77页。
李迅典:《OpenAI上书美国政府赤裸裸攻击 DeepSeek》,载《环球时报》,2025年3月15日,第3版。
目前,国际主流的大模型(如ChatGPT、GROK等)对我国实施IP封锁。

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Regulation[EU]2024/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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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算法或者大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系统生成内容的知识

产权保护问题三个方面。栙 其中,欧盟有关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的讨论已经较为

丰富,栚可为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配置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
相较而言,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还在进一步研讨过程中,理论研究尚显不

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完善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暠。栛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

稿)》(以下简称为《学者建议稿》)和《人工智能示范法(专家建议稿)3.0》(以下简称

为《专家建议稿》)相继公布。尽管《学者建议稿》和《专家建议稿》都体现出激励大

模型创新的价值取向,但有关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配置方案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欧盟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理论争议进行系统梳

理,然后检视欧盟大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是否妥当,最后在批判性借鉴欧盟经

验的基础上,构建出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方案。

二、欧盟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理论争议

欧洲学者曾就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激烈争论,大模

型作为无形财产究竟应当被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还是应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栜 然而,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行为规制模式

可能造成技术垄断等不利后果,在此背景下,大模型的保护模式逐渐由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行为规制模式转向了知识产权法的赋权保护模式。
(一)行为规制模式的证否

根据通说观点,大模型是在大量数据上训练的,用于普适性目标、可优化适配

多种下游任务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栞 由此可见,基于神经网络,经由数据训练,
完成深度学习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通用性能是大模型的典型技术特征。海量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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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Law — PositionStatementofthe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andCompetitionof9April
2021ontheCurrentDebate(April9,2021)暠,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CompetitionResearch
PaperNo.21 10,pp.1 25.

RetoM.Hilty/J昳rgHoffmann/StefanScheuerer,“IntellectualPropertyJustificationforArtificial
Intelligence暠,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esearchPaperNo.20 02,pp.1 28;

Bego昸aGlez.Otero,“MachineLearningModelsunderthecopyrightmicroscope:isEUCopyrightfitforpur灢
pose?暠,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esearchPaperNo.21 02,pp.1 2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第1版。

MauritzKop,“Al&IntellectualProperty:TowardsanArticulatedPublicDomain暠,TexasIntellec灢
tualPropertyLawJournal,Vol.28,No.1,2020,pp.298 342,herepp.315 319.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第3.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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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数以千亿的参数设置决定了其研发过程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能力支撑,在
欧盟法上,已经经过训练的大模型可以纳入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范围。

1.商业秘密保护模式的弊端

根据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第2条的规定,商业秘密指的是任何“不为公众所

知暠、因保密而具有商业价值并已采取合理措施的信息,其序言第14条更是明确将

有价值的专有技术、商业信息和技术信息纳入商业秘密的范围,只要存在保持其保

密性的合法利益及维持该保密性的合理预期。栙 由此可见,欧盟《商业秘密指令》
对商业秘密的定义非常广泛,它可能涵盖任何数据,包括用户数据、算法以及由欧

洲商业实体处理的新生成数据。栚 在此立法模式下,未公开的大模型的核心技术

方案和具体参数设置可以通过商业秘密获得保护,未经大模型研发者的同意,他人

不得非法获取、使用或披露大模型的技术方案和具体参数,否则相关行为会被认定

为侵权。我国对于商业秘密的界定和保护方式与欧盟类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商业秘密所保

护的商业数据范围包括“与技术有关的数据暠和“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数据暠。这使得

将大模型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成为可能,但此种保护模式既可能造成保护不

足,又可能造成保护过度。
首先,商业秘密的认定需要满足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三要件。从人工智能

产业链的发展现状来看,为提高市场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多数新型模型在部署

之初会采用开源方式。例如,OpenAI公司研发的 GPT系列模型的前两代产品都

是开源的,从 GPT灢3开始才转为闭源。栛 尽管不同模型的开源程度有差异,但是研

发者往往会主动披露模型源代码、训练算法、训练数据集、参数和超参数等部分或

全部技术信息。由于这些技术信息通过主动披露而被公众熟知,无法满足秘密性

的要件,故无法获得商业秘密的相关立法保护。
其次,即便对于闭源模型而言,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亦不能有效防止反向

工程。根据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的规定,对合法获取的产品实施反向工程是被允

许的,除非合同另有约定。栜 实践中,大模型的用户服务协议往往会对用户实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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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SecretsDirective,Directive(EU)2016/943,PrefaceArticle14.
SandraWachter/BrentMittelstadt,“ARighttoReasonableInferences:Re灢ThinkingDataProtec灢

tionLawintheAgeofBigDataandAI暠,ColumbiaBusinessLawReview.Vol.2019,No.2,2019,pp.1
130,herep.116.

BraedenCullen,“OpenAI:WastheShifttoClosedSourceJustified?暠,2021 02 03,https://

sites.imsa.edu/hadron/2021/02/03/openai灢was灢the灢shift灢to灢closed灢source灢justified/,访问日期:2025 08
31。

同注栙,PrefaceArticl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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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程行为进行限制。例如,OpenAI公司的服务协议规定用户不得试图或协助

任何人对其服务的源代码或底层组件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发现,包括模型、算
法或系统(除非适用法律禁止此限制)。栙 尽管欧盟《商业秘密指令》对于反向工程

行为规制的立法空白可以通过合同排除反向工程来弥补,但此类合同可能会阻碍

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从而受到反垄断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制。对已经完成训练的

“教师模型暠进行知识蒸馏,从而生成新的“学生模型暠是当前常见的模型侵权方式。
如果采取商业秘密保护路径,只要他人获取大模型产品应用的方式是合法的,进而

实施反向工程获得相应的技术数据,则该行为应被视为获取信息的合法手段。可

见,商业秘密的保护路径并不能对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提供全面保护。
最后,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意味着企业要尽可能地维持大模型技术数据的保密

状态,数据享有者对此拥有完全排他的控制权,这种保护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部分

弱排他性的权利。这不仅不符合数字经济互联共享的发展规律,也无法满足企业

间的交易需求,从而造成保护过度,形成垄断。因此,大模型的商业秘密保护路径

具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

发展。

2.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

尽管欧洲整个学术界似乎都在讨论知识产权对人工智能及其输出的适用问

题,但在相关学说尚未发展为成熟的知识产权立法之前,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保

护机制可以作为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方案。栚 反对赋权保护路径的学者的

核心理由在于,知识产权只是通过建立人为排他权来补救公共市场失灵的一种手

段,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保护大模型领域的投资范围内,缺乏知识财产权保护不

会损害整体福利,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栛 值得注意的

是,欧盟并没有统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欧盟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呈现扩

张趋势。针对企业对消费者施加的不公平商业行为,欧盟已经出台了《不正当商业

行为指令》,栜而针对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措施尚未统一。尽管欧盟

层面的统一立法尚未出台,学理上认为没有统一立法对于人工智能企业间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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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EuropeTermsofUse暠,2025 04 29,https://openai.com/policies/eu灢terms灢of灢use,
访问日期:2025 08 31。

StefanScheuerer,“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unfaircompetition灢Unveilinganunderestimatedbuild灢
ingblockoftheAIregulationlandscape暠,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esearchPa灢
perNo.20 21,pp.1 27,herepp.18 21.

JosefDrexl/RetoM.Hilty/LucDesaunettes灢Barberoet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tellectual
PropertyLaw — PositionStatementofthe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andCompetitionof9April
2021ontheCurrentDebate(April9,2021)暠,p.17.

UnfairCommercialPracticesDirective,Directive2005/29/EC,Artic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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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应被视为机遇而非阻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灵活性特征恰好契合人工智能领

域的动态特征,能够作为应对新型不可预见竞争风险的兜底机制发挥实效。栙

在我国的大模型“抄袭暠第一案中,法官正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

款予以处理。审理法官认为,人工智能模型结构及参数构成开发者的竞争利益,从
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未经许可不得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

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此为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未经允许直

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违反了人工智能模型领域

公认的商业道德,导致市场激励机制失灵,扰乱了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

序的竞争秩序,故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栚 本案将大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纳入“竞争

性权益暠的保护范围,确立了人工智能模型保护的“竞争法路径暠,是我国司法实践

对人工智能大模型保护模式的创新发展。
诚然,在新型排他性权利或绝对主观权利创设之前,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保护

方案是有特殊意义的,其一般条款在新型主观权利形成中具有“先导功能暠,例如,在
《著作权法》引入邻接权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为音乐会主办方提供保护;栛在数据

领域的排他权创设之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对数据库创建者提供保护。栜 此种机

制常将初始仅通过个别防御权保护的法定地位,逐步发展为排他性权利。栞

不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保护方案只能是过渡性和补充性的。栟 一方面,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更多依靠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不

确定性。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法官多以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竞争秩序利益

三重利益为依据展开分析,但是三重利益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造成裁判结果难以

统一。例如,在“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暠中,一审和二审法院同样都是运用的三重利益评估方法,但是得

出的结论完全相反。栠 正因如此,即便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已对非法

访问和利用他人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学者仍主张应当设立“数据保护

专门条款暠,构建一种既赋予一定排他权,又兼顾数据流通的商业数据弱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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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Scheuerer,“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unfaircompetition灢Unveilinganunderestimatedbuild灢
ingblockoftheAIregulationlandscape暠,p.3.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3)京73民终3802号民事判决书。

BGH,Urt.v.24.5.1963灢IbZR62/62,BGHZ39,352(354ff).
BGH,Urt.v.10.12.1987灢IZR221/85,NJW灢RR1988,809(810).
Vgl.HerbertZech,InformationalsSchutzgegenstand,T湽bingen:MohrSiebeck,2012,S.161 162.
杨明:《试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兜底保护》,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9 128

页,这里第120页。
一审法院判决书参见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初2020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判决书参

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28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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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栙

另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能提供被动的防御性机制,且保护范围极为有

限。在保护方式上,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能为权利主体提供事后救济,无法满足数字

经济时代大模型流通交易的需求。在保护范围上,该法仅能对具有竞争关系的主

体之间的商业行为提供规制,对于非竞争关系主体的模型蒸馏等侵权行为则无能

为力。正因如此,即便是支持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路径的欧盟学者也认为,该方案

只能是在新型知识产权创设前的补充方案。栚

(二)赋权保护模式的证成

传统理论认为,知识产权授予的正当性是基于道义论推理和经济学推理两方

面证成的,前者认为人类创造者的努力和人格应当得到尊重,后者则认为需要建立

无形商品的排他权以激励投资创新。栛 “劳动赋权理论暠和“创新激励理论暠能够为

大模型的强化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不过,在单一的强化保护理论下,模型研发者可

能选择商业秘密或者闭源方式保护大模型,这种倾向与全球范围内共同提倡的大

模型开放共享的理念相违背,栜“促进开源共享暠理论由此提出。于是,“劳动赋权

理论暠“创新激励理论暠和“开源共享理论暠共同构成了大模型赋权保护的理论基础。
“劳动赋权理论暠认为,无形财产赋权的正当性在于个人的智力创造。栞 在智

力成果的生成过程中,行为人需要以现有知识资源为基础进行加工、创造等智力劳

动,从而实现知识资源的生产,该智力成果因融入了智力劳动而得以成为权利客

体。栟 大模型的训练过程需要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对模型架构进行编程;其次,设
计训练算法;再次,整理训练数据集,根据训练过程建立模型;最后,利用新数据对

完成初步训练的模型进行检验,以产生特定输出。大模型的整个训练和研发过程

凝聚了研发者的智力劳动,因此对其劳动成果赋权保护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
“创新激励理论暠认为,知识产权引发的创新激励会带来福利增长,可以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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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暠的建构》,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5期,第15 29页,
这里第15页。

StefanScheuerer,“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unfaircompetition灢Unveilinganunderestimatedbuild灢
ingblockoftheAIregulationlandscape暠,p.19.

RetoM.Hilty/J昳rgHoffmann/StefanScheuerer,“IntellectualPropertyJustificationforArtificial
Intelligence暠,pp.4 23.

GlobalPartnershiponAI,“FosteringContractualPathwaysforResponsibleAIDataandModelSha灢
ringforGenerativeAIandOtherAIApplications暠,Report,November2023,pp.1 44.

Vgl.Karl灢HeinzFezer,锇DigitalesDateneigentum —eingrundrechtsdemokratischesB湽rgerrechtin
derZivilgesellschaft》,inStiftungDatenschutz (Hrsg.),Dateneigentumund Datenhandel,Berlin:Erich
SchmidtVerlag,2019,S.101 160,hierS.133.

冯晓青:《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的财产权保护与制度构建》,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6期,第104
120页,这里第107页。



《德国研究》 2025年 第5期 第40卷 总第163期

Deutschland灢Studien

创新和创造的出现提供制度激励,由此可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栙 从功利主义

的角度观察,持久的创新发展需要财产权制度作为保障。只有在财产权能够充分

保障创新成果的地方,科学技术才能获得创新内在驱动力和可持续发展。栚 以“创
新激励理论暠证成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创新过程周

期较长,需要高额投资;二是模仿与盗用的可能性较高,若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将导

致定价低于研发者的边际成本。如前所述,大模型的研发训练需要高额投资,可以

满足前提一。在大模型开源的背景下,模型蒸馏等侵权复制行为日益普遍化,前提

二也可以得到满足。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科技竞赛的背景下,大模型作为战略资产,
其研发需要政策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以抵御外部掠夺性使用。故有必要在法律

层面为模型研发者配置相关的知识产权以保护研发者的投资回报,为大模型的持

续创新提供激励。
更为重要的是,赋权保护模式有利于促进大模型的开源共享。计算机软件技

术的发展催生了开源理念。上世纪末开始,世界范围内兴起了“自由软件运动暠和
“开源软件运动暠,“开源暠一词就此广为传播。栛 不过,开源软件运动在一开始就带

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缺乏经济激励且对开源软件研发者的权利保障不足,
即使在软件领域,开源方式也并未成为主流。栜 大模型开源是软件开源运动的延

续,与计算机软件相比,大模型的研发成本更高,开源的内容也更广。根据开放源

代码促进会(OpenSourceInitiative)的定义,开源软件的核心是提供并允许他人使

用源代码。栞 但是大模型的技术特征决定了代码并非影响其功能的关键因素,仅
仅公布源代码对于模型复制利用的作用甚微。尽管目前大模型的开源实践的做法

不一,但总体上看,大模型的开源除代码外,还包括模型架构、训练数据集合、模型

参数、算法实现细节、模型训练步骤等多方面内容。栟 可以预见,前述影响软件开

源的障碍在大模型领域将表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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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G.Palmer,“IntellectualProperty:ANon灢PosnerianLawandEconomicsApproach暠,Ham灢
lineLawReview,Vol.12,No.2,1989,pp.261 304,herep.262.

曲三强:《论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载《知识产权》,2023年第8期,第30 52页,这里第34页。
苏宇、郭雨婷:《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法律治理》,载《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第119 130

页,这里第120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开源软件与派生软件之间的侵权纠纷存在支持“开源抗辩暠和“不支持开源抗

辩暠两种不同观点。支持开源抗辩的案例可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1民初3229号民事

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2民初482号民事判决书。反对开源抗辩的案例可参见最高

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66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471号民事判决书。

Opensourceinitiative,“Theopensourcedefinition暠,2024 02 16,https://opensource.org/osd,
访问日期:2025 08 31。

周辉:《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法律治理》,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8
期,第18 33页,这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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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模型开源可能会因造成技术扩散并引发安全负外部效应而遭受批评,
尤其是开源大模型可能会被复制、修改而用于危险活动,栙但各国仍在鼓励和促进

大模型朝着开源的方向发展。例如,欧盟《人工智能法》序言第89条指出,应鼓励

免费和开源工具、服务、流程或人工智能组件;栚第102条指出,根据自由和开源许

可证发布的软件和数据(包括模型),允许公开共享,并且用户可以自由访问、使用、
修改和再分发这些软件和数据或其修改版本,这有助于市场上的研究和创新,并可

为联盟经济提供重要的增长机会。栛 我国一直鼓励、支持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

开放共享,《专家建议稿》第18条规定,国家支持开源开发平台、开源社区和开源项

目运营,第21条规定开源大模型利用他人作品开展模型训练构成合理使用。栜 可

见,开源共享应是大模型未来的发展趋势。
目前,促使大模型研发者开源的动力更多的是一种对技术平等和技术民主的

理想主义追求,模型研发者可自由选择是否将模型开源。栞 为促进大模型的开源

共享,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GPAI)项目小组提出,应当通过建立“标准化合

同条款暠来实现法律不确定情况下的权利分配,以此实现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据共

享。栟 这种方式仍然致力于完善大模型的开源生态,本质是希望通过合同创设权

益换取大模型的技术共享。不过,单纯依靠商业行为准则和行业自律的方式解决

前述问题依旧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市场激励暠方式能够带来的正向价值十

分有限。国内有学者认为,为鼓励大模型开源,应当从三个方面提供支持:其一是

政府提供财政和公共采购服务支持,其二是制定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其三是引入

“开源抗辩暠,赋予法律责任豁免特权。栠 前两项措施是通过提供经济激励的手段

缓解大模型研发的经济压力,由于财政、税收等措施涉及公共利益,实际落地的难

度较大。相较而言,引入“开源抗辩暠是通过责任豁免的方式来促进技术发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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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dGent,“ProtestersDecryMeta暞sIrreversibleProliferationofAIButotherssayopensourceis
theonlywaytomakeAItrustworthy暠,Ieeespectrum,2023 10 06,https://spectrum.ieee.org/meta灢ai,
访问日期:2025 08 31;ElizabethSeger/NoemiDreksler/RichardMoulangeetal.,“Open灢SourcingHighly
CapableFoundationModels:Anevaluationofrisks,benefits,andalternativemethodsforpursuingopen灢
sourceobjectives暠,CentrefortheGovernanceofAI,2023 09 29,https://arxiv.org/abs/2311.09227,访

问日期:2025 08 31。

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Regulation[EU]2024/1689,PrefaceArticle89.
同上,PrefaceArticle102。
参见《人工智能示范法(专家建议稿)3.0》第18条和第21条。
高奇琦、张皓淼:《技术扩散基础上的整体性对齐: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之争》,载《上海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84 97页,这里第86页。

GlobalPartnershiponAI,“FosteringContractualPathwaysforResponsibleAIDataandModelSha灢
ringforGenerativeAIandOtherAIApplications暠,p.4.

周辉:《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法律治理》,第20页;李学尧:《人工智能立法的动态演化框架与制度设

计》,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第32 44页,这里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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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效果可能更为直接。不过,责任豁免并没有解决大模型作为智力产品的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于技术公开的激励作用仍然有限。
法律不能无条件强制大模型研发者开放自己的技术和知识,而是需要提供相

应的对价,这种对价就是为模型研发者配置无形财产权,对模型研发者赋权可以在

私法层面实现创新激励和技术共享的价值目标,即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暠的对价

衡平机制。栙 在我国,专利权制度是典型的“以公开换保护暠的制度设计,栚在此模

式下,公开和权利呈现的是镜像关系。一方面,大模型开源是赋权保护的前提,但
开源并不意味着模型的使用是免费的,栛研发者仍然可以向商业应用的下游企业

主张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基于开源大模型所创造出的新模型需要继续开源,否则

原权利人可以主张侵权救济,由此可以保证大模型的开放使用不会导致原权利人

的利益受损,并且可以促进新型大模型不断开源。这种“以公开换保护暠的对价机

制能够真正解决创新激励不足和权益救济难题。

三、欧盟大模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路径

既然要对大模型采用赋权保护路径,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既有的无形财产权体

系能否适用于大模型。人工智能从产生之日起,就与知识产权有着天然的亲缘关

系。如果说作为科学技术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必然,那么作为法律机制的知识产权

就是一种应然。栜 从知识产权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大模型作为一种新型的智力劳

动成果,与著作权和专利权的客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欧盟现行知识产权框架

下,大模型可以适用著作权或者专利权的保护路径。栞

(一)欧盟大模型的著作权保护路径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联合发布的《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并未明确计算机程

序的概念,仅限定“计算机程序暠应包括嵌入硬件的程序及其预备性设计材料。该

指令提供的保护适用于计算机程序以任何形式呈现的表达,但不延伸至程序(包括

其接口)背后的思想、原理、逻辑、算法或编程语言。栟 尽管《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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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 154页,这里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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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页,这里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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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明确计算机程序的概念,但是欧盟法院通过案例的形式确认,计算机程序是

“以编程语言编写、可被计算机执行以完成任务暠的指令集。栙 基于该指令,计算机

程序被视为《伯尔尼公约》中的文学作品,从而受到欧洲版权法的保护。不过,大模

型与计算机程序在技术特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大模型能否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受

到欧洲版权法的保护尚需检视。
根据《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第1条第3款,计算机程序受到版权保护的前提

是具有独创性,即属于作者自身的智力创造成果。栚 欧盟立法并未直接规定独创

性的判断标准,但自Infopaq案始,欧盟法院通过判决形式确立了作品独创性的判

断标准:作品必须体现作者“自由且富有创造性的选择暠,能够反映出作者基于其个

性的智力创造。栛 与之相反,若作品的表达方式由技术或功能规则决定,此时作品

并非通过作者独创性的方式表达,无法体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因而无法认定满足

创造性要件的要求。栜 换言之,仅遵循技术功能要求而创作出的作品无法体现作

者的智力创造。由于大模型具有自主学习的特征,即便研发者在算法架构的选择、
参数设置和训练数据的整理方面有独创性的贡献,但研发者无法决定上述初始贡

献能够对最终完成训练的模型产生怎样的影响,即研发者并未定义和完全控制大

模型研发的具体过程,因而大模型的研发并不能体现作品创作的完全自主性。栞

因此,大模型能否像计算机程序一样成为版权法的保护对象尚存疑问。
此外,基于思想和表达二分法,欧盟的《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只保护表达而不

保护思想。大模型的核心是数学函数,属于不受保护的思想范畴,大模型的功能与

表达的弱关联性导致版权法无法为其提供有效保护。栟 即使认为大模型构成版权

法意义上的作品,版权保护模式仍存在三点弊端。
其一,版权保护模式只能将保护范围限于大模型包含的算法表述或特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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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zpe暒cnostn湭softwarov湤asociace灢Svazsoftwarov湨ochranyvMinisterstvokultury,CaseC灢393/09,

JudgmentoftheCourt(ThirdChamber)of22December2010,ECR2010I 13971,ECLI:EU:C:2010:

816.
DIRECTIVE2009/24/EC,Article1.3.
CaseC灢5/08InfopaqInternationalA/SvDanskeDagbladesForening [2009]ECLI:EU:C:2009:

465;CaseC灢145/10Painer[2011]ECLI:EU:C:2011:798.
CaseC灢393/09Bezpe暒cnostn湭softwarov湤asociace[2010]ECLI:EU:C:2010:816.
Bego昸aGlez.Otero,“MachineLearningModelsunderthecopyrightmicroscope:isEUCopyright

fitforpurpose?暠,p.27.
JosefDrexl/RetoM.Hilty/LucDesaunettes灢Barberoet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tellectual

PropertyLaw — PositionStatementofthe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andCompetitionof9April
2021ontheCurrentDebate(April9,2021)暠,p.18.



《德国研究》 2025年 第5期 第40卷 总第163期

Deutschland灢Studien

而大模型最有价值的部分,即此类排列的功能性将不受保护,并保留在公共领

域。栙 大模型的典型功能性特征是能够根据特定输入生成特定输出结果,其主要

应用于三类场景:第一类是图像检测、视频检索,如人脸识别;第二类是智能决策,
如能与人下围棋的阿尔法狗;第三类是自然语言处理。栚 从现有的侵权方式来看,
利用知识蒸馏或者模型蒸馏等技术进行知识迁移,训练出与原模型功能相同的新

模型是典型的侵权方式,例如竞争者可以通过模型微调、剪枝、蒸馏的方式,根据已

知网络的输入输出训练一个替代模型,从而侵犯原模型研发者的权利。栛 从大模

型研发者的权利诉求来看,其想要获得保护的并非模型代码,而是防止他人通过窃

取自己研发成果和技术的方式开发出功能相同的替代模型。一方面,即使是按照

相同的代码,数据训练不同,最终呈现的大模型的功能差异亦很大。另一方面,即
使是代码不同,功能仍然可能是相似的。例如,在斯坦福大学学生剽窃中国人工智

能大模型案件中,两个模型尽管在表达方式方面具有一定的不同,但是在提供的答

案内容甚至答案的错误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栜 如果仅对大模型代码的文字表达

形式进行保护,则此类侵权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制止。
其二,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时的自动取得,以及著作权登记的形式审查等制

度设计与大模型的保护并不适配。大模型的训练过程会诱发著作权和个人信息权

益等领域的侵权风险。栞 正因如此,国内学者多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展开相应讨论,
主张通过强化法定义务的方式化解大模型训练阶段的侵权风险。栟 大模型训练的

高侵权风险要求监管部门提高监管和审查门槛,不满足合法性要件的大模型不仅

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研发者还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训练过程的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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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o昸aGlez.Otero,“MachineLearningModelsunderthecopyrightmicroscope:isEUCopyright
fitforpurpose?暠,p.25.

曲三强:《论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第47 48页。
王馨雅、华光、江昊等:《深度学习模型的版权保护研究综述》,载《网络与信息安全学报》,2022年第2

期,第1 14页。

HuYuwei,“ChinarunstobeoneoftopglobalplayersinAImodelR&D,saysModelBestco灢foun灢
der暠,GlobalTimes,2024 06 20,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406/1314470.shtml,访问日

期:2025 08 31。

PhilippHacker,“ALegalFrameworkforAITrainingData— FromFirstPrinciplestotheArtificial
IntelligenceAct暠,Law,InnovationandTechnology,Vol.13No.2,2021,pp.257 301,herep.261;San灢
draWachter/BrentMittelstadt,“ARighttoReasonableInferences:Re灢ThinkingDataProtectionLawinthe
AgeofBigDataandAI暠,ColumbiaBusinessLawReview,Vol.2019,No.1,2019,pp.494 620,herep.
497.

黄锫:《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数据的风险类型与法律规制》,载《政法论丛》,2025年第1期,第23 37
页;陈禹衡:《生成式人工智能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全流程合规体系构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2
期,第37 51页;张涛:《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的法律风险与包容审慎规制》,载《比较法研究》,2024年

第4期,第86 103页。



邵永乐:欧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及中国方案

是赋权保护的前提,未经合法性审核的大模型无法满足设权要求,著作权的自动取

得模式不能适用于大模型。
其三,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是50年,如此长的权利保护期限容易对技术创新造

成过度限制,不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业更新。以 OpenAI为例,其研发的

GPT系列模型几乎以每年一更新的速度从 GPT灢1提升到 GPT灢5,更新换代的速

度非常快。对大模型设置过长保护期明显与创新激励的制度目标相违背。综上可

见,著作权保护路径面临权利客体不适格和保护力度不适配两方面的困境,无法满

足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背景下模型研发者的权利保护需求。综上可见,欧洲版权法

框架下的保护模式难以适配大模型的技术特征与研发者的权益诉求。
(二)欧盟大模型的专利权保护路径

由于版权保护模式存在弊端,欧盟开始寻求专利权的保护模式。专利权是典

型的“以公开换保护暠的对价平衡机制,发明人必须公开技术方案才能获得专利权

保护。栙 其制度构造与大模型开源保护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因此通过专利权路径

保护研发者的权利更为适合。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

展,现代各国专利立法和授权实践的总体趋势是将“可专利主题暠的范围不断扩

大。栚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的需要,欧洲专利局(EPO)更新了人工智能

发明的审查标准,以期为人工智能的专利保护扫清障碍。
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的规定,一项发明被授予专利权的条件是具备技术特征

并解决技术问题,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且能够进行工业应用,科学发现和数学方

法被排除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外。栛 故与其他发明一样,通过计算机实现的发明

(CII)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发明必须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用性和技术特征等

基本法律要求才能获得专利。由于新颖性和工业实用性要件的满足并不困难,通
过计算机实现的发明能否被授予专利权主要取决于其是否满足技术特征要件和创

造性要件的要求。从人工智能发展史来看,人工智能整体经历了从基于规则符号

的人工智能转向基于数据的连结人工智能的演进脉络。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深
度学习模型并非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执行演算,而是从数据中学习和生成自己的

规则。栜 由于深度学习模型最终呈现为数学函数,其本身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

方法,因而长期被排除在专利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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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欣望:《对价视角下的专利制度》,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3期,第69 83页,这里第69页。
吴汉东:《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法之问》,载《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第24 38页,这里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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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基于实用主义的“伦理化最小化暠思想在专利法律实践中的运用,各
国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限制正逐渐放宽,介于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中间形态的智

力成果逐步被专利法所接纳。栙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作为数学函数)本身不

能作为专利权的客体,但是只要其嵌入具有技术效果的具体应用场景便可被纳入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栚

作为《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授权的专利授予机构,欧洲专利局一直致力于根

据最新技术发展动态更新审查实践,用于评估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的发明的可专

利权,具体包括对数学方法、人工智能及计算机实现的模拟、设计或建模的可专利

性提供进一步指导。栛 通过计算机实施的发明和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的激

增,促使欧洲专利局开始认真审视决定其可专利性所需的标准。欧洲专利局上诉

委员会作为该组织的司法机关,有权对《欧洲专利公约》进行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

间,其处理了逾千起通过计算机实施发明的案件。在此过程中,上诉委员会通过多

项裁决对《欧洲专利公约》中关于“发明暠定义的条款进行阐释,由此建立了一套成

熟的判例体系,为此类发明的可专利性标准提供了明确指引。栜 其主要的贡献在

于明确了技术特征要件和创造性要件的审查标准。
对于技术特征要件的审查,欧洲专利局认为,若权利要求仅限定抽象客体(如

数学方法),则属于排除范畴。例如,仅限定“使用机器学习的分类方法暠的权利要

求被视为抽象方案(即非技术性方案)而予以排除。同理,“深度学习暠和“人工神经

网络暠等术语若直接作为权利要求主题,均属于《欧洲专利公约》第52条第(2)款
(a)项的排除对象。然而,若权利要求包含技术手段,则不被归入排除客体。因此,
与算法有关的发明,其权利要求至少需包含一项技术组件才具备可专利资格。例

如,只要提及物理系统(如“在计算机上实施的方法暠)即可为权利要求提供通过资

格测试的充分技术基础。类似地,权利要求中引用特定物理信号也可使其具备技

术性———该方法常被称为“任意硬件法暠。栞 由于计算机实施发明仅需体现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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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的专利法回应》,载《法商研究》,2025年第2期,第187 200页,这里

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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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Law — PositionStatementoftheMaxPlanckInstituteforInnovationandCompetitionof9April
2021ontheCurrentDebate(April9,2021)暠,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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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技术手段即可通过《欧洲专利公约》第52条第(2)款和第(3)款的第一

道可专利性门槛,这一资格门槛通常比较容易跨越。
对于兼具技术与非技术特征的混合型发明创造性要件的审查,欧洲专利局遵

循判例确立的审查原则:在评估同时包含技术特征与非技术特征、整体具有技术性

的发明的创造性时,应考虑所有解决技术问题的特征,而未作出此类贡献的特征不

能作为支持创造性的依据。换言之,若一项特征未能通过产生技术效果而解决技

术问题,则在创造性评估中不予考量;反之,所有对发明技术属性作出贡献的特征

均应纳入创造性要件的判断考量。栙 故关键问题在于判断非技术特征是否以及在

何种条件下能够产生技术贡献。对于数学方法而言,若能证实该数学方法因应用

于技术领域或适配于特定技术实施而产生技术效果,则在评估创造性时,应考虑各

步骤在实现该既定技术效果时的计算效率,计算效率的提升可构成技术效果。例

如,当算法专门适配计算机内部运行机制,如利用不同处理器单元(CPU 与 GPU)
分阶段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即可视为对发明作出技术贡献。栚 同理,服务于技术目

的的数学算法也可增强计算机实施发明的技术属性。栛

在此背景下,欧洲专利局总结了日益丰富的判例法的经验,并将其整合后修改

了《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以下简称为《审查指南》),以确保对人工智能相关发明

审查标准的一致性。最新版《审查指南》扩充了关于“数学方法暠的章节(G灢栻部分

第3.3节),并新增专门针对“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暠的子章节(G灢栻部分第3灡3灡1
节)。这些章节为计算机实施发明和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发明的可专利性判断提供

进一步指引。《审查指南》G灢栻部分第3.3节列举了数学方法可实现的多类技术目

的(非穷尽示例),其中包括控制特定技术系统或工艺,数字音频、图像及视频领域

的编码、压缩或分析等应用同样属于技术目的,但仅限定输入数据本身并不足以确

保数学方法产生技术贡献———数学方法是否服务技术目的,主要取决于其所产生

的结果是否具有直接技术关联性。栜

由于大模型与算法本身具有抽象的数学性质,《审查指南》G灢栻部分第3.3节

关于数学方法的指引同样适用。《审查指南》明确指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基于

计算模型与算法,例如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支持向量机、K 均值算法、核回归

以及判别分析,这类计算模型和算法本身具有抽象的数学性质,无论其能否通过训

练数据进行“学习暠。栞 然而,若一项技术方案中包含数学函数,并不当然意味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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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T0258/03(Auctionmethod/HITACHI)of21April2004,OJEPO200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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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获得专利权保护。例如,在心电监护设备中运用人工神经网络识别心律失常

的模式被视为有技术贡献;对音频、图像及视频信号的分类亦属典型技术应用,上
述发明因满足技术特征要件而可被授予专利权。但仅根据文本内容对文本文档进

行分类属于语言学目的,而非技术目的。类似地,对抽象数据记录甚至“电信网络

数据记录暠进行分类,但并未指明该分类结果有任何技术用途,这本身也不构成技

术目的。栙 因此,在欧盟,无论是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是基于注意力机制的

大模型系统都有成功获得专利授权的案例,只要其能够转化为特定领域的技术应

用或能够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栚

四、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人工智能相关立法正处于广泛征集意见的阶段,《专家建议稿》和《学者

建议稿》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义务和责任体系,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向善和大模

型风险防范提供制度支撑。栛 相较而言,对于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配置规范则相

对薄弱,尽管《专家建议稿》已通过专章的形式规定了支持大模型创新的措施,涵盖

了基础模型训练利用作品法定许可和开源基础模型训练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内容,
但未进一步明确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配置方案。对此,可在借鉴欧盟经验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构造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方案。
(一)欧盟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前述对欧盟大模型保护路径的梳理可知,行为规制路径存在明显局限

性,赋权保护模式更为可取。大模型赋权保护的理论基础不仅在于“强化保护暠,
而且在于“促进开源暠,这就要求立法者在以下两方面取得平衡:一方面是通过知

识产权权利可能提供的激励来促进创造与创新,另一方面则是要应对此类排他

性权利可能产生的垄断固化和功能失调等风险,保证公众可以享受新兴技术发

展的红利。栜

为实现上述利益平衡,我国一方面需要从权利的弱排他性构造出发,另一方面

需要强化对大模型的监管,尤其是强化开源模型的风险防范机制。就前者而言,首
先,赋权保护以模型开源为前提,闭源模型被排除在权利客体之外,这与专利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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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forExaminationintheEuropeanPatentOffice,G灢栻,3.3.1.
RebecaFerreroGuill湨n/AltairBreckwoldtJurado,“VaguenessinArtificialIntelligence:The‘Fuzzy

Logic暞ofAI灢RelatedPatentClaims暠,DigitalSociety ,Vol.2,No.3,2023,pp.1 25,herep.11.
《专家建议稿》和《学者建议稿》第四章都通过专章形式确立了人工智能研发者与提供者的义务性规

定,内容涵盖安全性义务漏洞管理义务、审计义务、补救和通知义务、公开透明性义务、可解释性义务、人工智

能伦理审查义务和备案义务等义务体系,可为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提供相对充足的制度支撑。

RetoM.Hilty/J昳rgHoffmann/StefanScheuerer,“IntellectualPropertyJustificationforArtificial
Intelligence暠,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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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换保护暠的制度设计相契合。其次,知识产权赋权所要求的智力成果要件需要

得到满足,不满足创造性要求的大模型不予赋权保护。最后,为避免对研发者权利

的过度保护造成创新阻碍或垄断风险,需要对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进行适度限制。
就后者而言,欧盟《人工智能法》确立了“基于风险暠的治理路径,设计了禁止规则、
合规规则和豁免规则三类人工智能监管规则,从而建立了一整套人工智能监管体

系。栙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人工智能法》过度强调风险防范,忽视了模型研发者的

权利保护。根据比利时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预测,过高的监管成本会导

致成百上千亿欧元的消费者福利损失。栚 为避免欧盟立法模式带来的弊端,我国

立法应当妥善平衡风险监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要建立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

知识产权体系,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健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
专利保护与标准化互动支撑机制,促进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栛 可见,
赋权保护模式契合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导向。为了满足专利权保护路径对技

术特征、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用性等要件的要求,欧盟修改了技术特征和创造性

要件的认定标准,从而将大模型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大模型只

有在下游应用端和特定应用程序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作为“应用系统或装置的一部

分暠获得专利保护。
该路径的优点在于可回避模型本身专利性适格的判断难题,同时便于结合

具体技术场景撰写明确的权利要求。但此时大模型的权利范围受限于特定应用

装置或应用系统,难以覆盖大模型在其他场景中的通用性价值,从而无法体现模

型自身的独立价值。如果不能将大模型本身的技术方案写进权利要求,则权利

人无法对使用者的“分发暠或“将参数更新再生产暠等行为主张权利,栜最终导致

对研发者的权利保护不足。于是,在专利权的保护路径下,大模型可受保护的范

围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应用场景,其通用性能越强,获得专利权保护的可能性越

小。这种结果与大模型的技术特征相悖,也与激励通用型大模型发展的价值取

向相悖。
从大模型的研发过程可知,可训练的参数(权重)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模型自主

117

栙

栚

栛

栜

刘子婧:《欧盟暣人工智能法暤:演进、规则与启示》,载《德国研究》,2024年第3期,第101 128页,这
里第115页。

曾雄、梁正、张辉:《欧盟人工智能的规制路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暣人工智能法案暤为分析对

象》,载《电子政务》,2022年第9期,第63 72页,这里第68页。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暡2017暢35号),第5条。
河野英仁:暩AI技術樜特許標樿橂保護———日本及樣米中樓樜特許標樿橂保護―暪,櫻櫰欝櫲,73

巻8号,2020,頁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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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并更新,正因如此,输入训练集合的不同会改变模型功能。这就意味着,只需

要改变或者提升训练数据集合的内容,已完成训练的大模型就会被更好的数据训

练的学习模型所替代。有学者指出,此类专利的保护范围将受到严重限制,侵权者

只需对权利要求中的部分参数稍作修改,就能逃避法律制裁———这种修改并不会

显著影响调整后模型的技术效果,故针对具体神经网络的专利实际上几乎无效。栙

例如,新模型的研发者基于新获得的训练数据,在云服务器上对已分发的学习模型

进行再训练,可以更新学习模型的参数。然后,新模型研发者可以通过云服务器向

目标设备分发再训练后的参数,从而在不改变已分发的学习模型的超参数的情况

下,仅更新模型的部分参数。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模型的功能会暂时丧失,但是通

过使用新的参数,再次生成的模型可以完成功能升级,也就是说,超参数本身没有

被改变,但通过参数的更新,新的学习模型得以再生。栚 对于此类利用原模型技术

方案开发新模型并应用于新领域的行为,原模型研发者难以主张权利,实质上构成

了侵权豁免。
由此可见,专利权的保护路径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为实现大模型研发

者权利的全面保护,我国应当在参照专利权保护路径的模式下,构造出符合大模型

技术特征及其公益属性的新型知识产权保护方案。中国的人工智能立法正处于研

讨阶段,与其改造专利法,不如直接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法》中增设模型开发者的权

利保护规定,创设新的权利类型。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是新兴权利构建

的核心内容,因此我国需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构造。
(二)大模型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方案构造

1.权利客体

由于大模型凝结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与专利权客体的相似性,以及专利制度“以
公开换保护暠的制度模式与大模型开源理念相匹配,专利权的构造模式可为大模型

权利设计提供借鉴。“产品专利暠与“方法专利暠是一种公认的对专利客体类型的划

分方式。同样,大模型知识产权的客体界定方式也可以考虑分为“算法模型的生成

方法暠和“完成深度学习的模型结果暠两种。不过,前者界定方式存有明显弊端应予

放弃,能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只能是完成训练的模型本身,原因在于以下几

个方面。
其一,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算法模型的生成方法暠差别不大,模型训练过程

在很多场景中已被视为常见操作,将模型训练方法作为知识产权客体明显无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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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Watkin/AndrewRau,“Intellectualpropertyinartificialneuralnetworks– Inparticular
undertheEuropeanpatentconvention暠,栻C灢internationalReviewofIndustrialPropertyandCopyright
Law,Vol.27,No.4,1996,pp.447 469.herep.464.

河野英仁:暩AI技術樜特許標樿橂保護———日本及樣米中樓樜特許標樿橂保護―暪,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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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创造性的要求。相反,训练完成的模型则可以在模型规模、应用能力、通用程度

等多方面体现出功能区分。大模型的运算结果的准确率和精确度等功能的提升,
可以反映研发者智力贡献的创造性程度,更符合知识产权客体需具备智力成果属

性的要求。
其二,从社会整体效益来看,即使公开模型的研发过程和方法,在缺少高质量

数据集合的情况下,大模型也难以被其他经营者或社会公众所再现,更无法研发出

相同的产品。栙 尤其是对于通用型大模型的研发来说,研发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财
力和物力仅有少数企业才能做到,这种技术公开所带来的积极价值有限。与公开

模型研发方法不同,公开已完成学习的算法模型并允许他人使用,可以直接为下游

企业赋能,从而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并且为用户提供基础服务。大

模型的通用性能越强,能够助力的产业和行业就越多,由此获得的利益就应当越

多,高度契合“以公开换保护暠的制度目标。
其三,“算法黑箱暠和“技术黑盒暠等难题仍未解决,即使是研发人员也无法解释

算法模型最终能够呈现何种形态。栚 此外,准确描述技术方案在可行性上也有所

欠缺,基于同样的理由,第三方主体对于权利客体的审查亦有困难。相较而言,对
于完成训练的模型本身进行描述和审查都更为清晰,这有助于合理地划定权利客

体的边界范围。因此,大模型知识产权的客体只能是已完成训练的模型本身,而非

其训练方法。
正因如此,欧盟《人工智能法》第3条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定义从技术特征和

功能特征两方面加以界定,权利客体的实质性要件可考虑按此方式确定。首先,从
技术特征来看,大模型是基于深度学习架构并在大量数据上训练而来的,表现为一

定规模参数的算法模型。其次,从功能特征来看,大模型可以执行特定或多种任

务,并有可适应性、可扩展性和可使用性,能够为下游应用提供基础。最后,大模型

的训练和研发一定是合法的,满足合法性要件是大模型获得财产权保护的前提。
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成果,大模型训练的合法性要件主要体现在训练数据的收集

和利用的合法性上。从欧盟的审查实践来看,大模型作为专利客体的精准描述需

要从算法架构、权重、训练数据、技术性能等方面来限定。栛 综合上述特征和欧盟

119

栙

栚

栛

王德夫:《论人工智能算法的知识产权保护》,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11期,第50 70页,第63
页。

CaryCoglianese/DavidLehr,“TransparencyandAlgorithmicGovernance暠,AdministrativeLaw
Review,Vol.71,No.1,2019,pp.1 56,herepp.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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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栙大模型的创造性要件主要体现在模型的参数量、数据集合的质量或大小、
训练模型所用的计算量、模型的输入和输出模式以及模型能力等方面,由此可以做

到模型之间的区分。

2.权利内容

基于“以公开换保护暠的对价平衡机制,大模型研发者获得模型知识产权保护

的前提是将模型开源,但是开源并不意味着模型研发者的权利不受保护。欧盟《人
工智能法》第53条第2款规定,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开源许可包括允许他人获取、
使用、修改和分发模型,其参数,包括权重、模型结构信息和模型使用信息,均向公

众公开。栚 由此可以反推,模型研发者应当享有使用权、修改权和分发权等权利。
其中,使用权指向的是财产性权利,而修改权和分发权则与著作权的修改权和保护

作品完整权相似,指向的是人身性权利。除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外,著作人身

权还包括发表权和署名权。类比作品发表权一次用尽原则,栛大模型一旦开源就

不再享有发表权,但是研发者仍然应当享有署名权。因此,大模型知识产权的内容

应当包括署名权、修改权、分发权和使用权。
署名权指的是大模型研发者有权在大模型上标明研发者身份,并且要求任何

使用模型的下游企业标明该身份信息。署名权不仅是知识产权人格利益属性的体

现,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大模型开源提供正向激励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套壳暠
他人模型是实践中模型窃取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将他人研发、共享模型谎称是自行

研发的模型,Llama3灢V套壳 MiniCPM灢Llama3灢V2.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栜 为

干预和制裁此类权益侵犯行为,立法上需要设置署名权。开源大模型的研发者很

难通过直接出售使用权的方式获取经济回报,但可以通过与开源大模型相关的扩

展化与定制化服务来获得经济收入。栞 大模型的免费开源可以被当作一种“价格

战暠手段,署名权的设立可以帮助模型研发者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从
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是目前大模型研发者愿意开源的主要经济动

力。因此,署名权是大模型研发者的一项重要权利。
修改权指的是研发者可以自己或者允许他人对大模型的架构、参数、数据、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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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Regulation[EU]2024/1689,AnnexX栻I.
同上,Article53(2)。
李杨:《论发表权的“行使暠———以发表权的权能构造为切入点》,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25年第6期,第133 143页,这里第137页。
朱悦:《模型窃取攻防的技术与法律之维》,2024 06 15,https://mp.weixin.qq.com/s? __biz=

MzI3MTYzODg0Mg==&mid=2247565729&idx=1&sn=0d9f83ed65b4acae96d13baf2c35e877&chk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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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25 08 31。
高奇琦、张皓淼:《技术扩散基础上的整体性对齐: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之争》,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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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因素进行调整和优化。尽管在开源社区内,大模型研发者应当允许其他研究

者或开发者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改或完善,但是与开源软件类似,修改完善后的大模

型研发者只有在继续开源的情况下才可以主张“开源抗辩暠,否则仍然构成侵权。栙

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可以促进大模型不断开源共享,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企业

剽窃技术后选择闭源从而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消除大模型开源后权利不受保护

的担忧。
分发权指的是研发者可以通过云端服务、本地部署等方式将大模型分发给他

人使用。在互联网时代,掌握了分发权不仅意味着可以累积更多的用户、发挥规模

效应,还能通过分发应用获取更多的训练数据和优化数据,从而促进模型性能不断

改进和提升。这使其成为大模型研发者获得市场竞争的有效手段,也是大模型开

源的动力之一。
使用权指的是研发者有权自己使用和允许他人使用大模型的权利。在开源模

式下,用户或者其他研发者正常使用大模型无需经过原权利人的许可,但是除通用

型大模型需要强制免费使用外,其他类型的大模型是否一律应当免费使用仍有探

讨的空间。即使认为开源模型的合用途使用应当是免费的,但如果用户违法或者

违规使用大模型仍然构成对使用权的侵犯,研发者仍然可以主张侵权救济。

3.权利限制

精细化的产权结构设计与适度的强制许可制度,可防范对技术资源的过度保

护,从而促进知识流通和市场竞争。栚 在“以公开换保护暠的对价平衡机制下,权利

保护与权利限制是同步发生的。知识生产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其创造过程本身

离不开对社会资源的吸收与利用。大模型作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技术产品,研
发者的权利膨胀容易引发垄断危机,栛因此必须对其权利范围进行合理限制。为

促进技术创新和公开披露,人工智能系统应当开源,同时为了适应创新指数级增长

的节奏,可以考虑参照未注册外观设计的超短保护期或者采用法律设定的付费许

可制度。栜 因此,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限制可以从模型开源、法定许可和保护期限

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模型开源是规避垄断和避免“重复造轮子暠的必然要求,亦是模型研发者

获得权利保护的前提条件。为促进大模型的创新发展,大模型应当尽可能地全方

面开源。目前,大模型开源的实践模式并不统一,我国应尽快加强开源社区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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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构建统一的大模型开源标准,避免实践中的无序和混乱状态。需要明确的是,
在赋权保护模式下,对于影响模型功能的关键技术因素应当予以全面公开,包括模

型架构、训练数据集合、模型参数、算法实现细节、模型训练步骤等多方面内容。此

外,我国还应当加强开源模型的风险防范机制构造。在行业内部,我国可以通过开

源许可证认证机制实现行业主体的自我约束。例如,可以通过在开源许可证中增

设负责任使用条款或行为限制条款,为开源社区提供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管的手段,
促使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符合伦理和负责任的标准。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为开源模

型设置不同的风险管理义务和责任条款,将研发者的义务与责任控制在合理范围

内,保证措施行之有效且不会造成规制过度。《专家建议稿》中的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以及研发者的义务性规定可搭建起技术风险防范的基本框架。更为重要的是,
开源生态的建立需要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建立起协

同治理机制,防止技术误用和滥用。栙

其次,法定许可制度的引入是平衡提供者和使用者权利的制度工具,由此可避

免技术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发生。《专家建议稿》第20条规定了基础模型训练作

品的法定许可制度和开源基础模型训练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同样,已完成训

练的大模型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仍然需要受到法定许可制度的制约,未来立

法对此应予明确。网络用户或其他市场竞争主体使用大模型无需另行经过研发者

同意,但其他市场竞争主体若基于商业目的使用大模型,则可以要求其支付一定的

报酬或者分享部分利益。国家应当鼓励引导建立许可使用费用及相关行业标准,
为技术普惠提供支持。

最后,我国应当设置合理的权利保护期限。基于大模型技术特征和更新换代

的速度考量,权利保护期限的设置不宜过长。从 GPT系列模型的生命周期来看,
大模型更新迭代的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因此,将权利保护期限设置为三年是较

为合理的选择。

五、结暋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技术监管与创新保护的双重需求,二者共同构

成了人工智能时代规范配置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技术安全和技术创新的价值平

衡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欧盟有关大模型保护路径的理论讨论和实践路径为

我国立法提供了参考经验,我国应当寻求兼顾技术安全和技术创新的人工智能立

法新范式。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路径容易造成技术垄断,且提供的

保护力度并不适配,因此应当舍弃。单一的“强化保护理论暠已无法满足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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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永乐:欧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及中国方案

发展的需要,“促进开源共享理论暠可作为大模型赋权保护的理论基础,通过“以公

开换保护暠的对价衡平机制在私法层面实现技术创新激励和技术共享的双重价值

目标。考虑到著作权保护路径在权利客体不适格和保护力度不适配等方面的局限

性,欧盟倾向于通过专利权保护路径实现对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配置。不过,专利

权保护路径需将大模型研发者的权利范围限定于特定应用装置或应用系统,难以

覆盖大模型在其他场景中的通用价值,无法完全契合大模型自身的技术特性。考

虑到欧盟方案的不足,我国应当在欧盟方案的基础上加以改造,通过在《人工智能

法》中增设模型研发者权利保护规定的方式,实现研发者权利的全面保护,促进技

术开放共享。具体而言,大模型研发者应享有署名权、修改权、分发权和使用权,但
须受模型开源、法定许可和保护期限三方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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